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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者“乙方”）

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6年 1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受让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现将该议案内容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现持有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利公司”）59.06%

股权。公司拟以零元受让赵建拯（或称“甲方”）持有的康得利公司 20%股权。

受让后，公司将持有康得利公司 79.06%股权。2016年 1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批准了该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未提出异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康得利公司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比例未达到 50%以上；康得利公

司总资产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总资产的比例未达到 50%以上；

康得利公司净资产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也未达

到 50%以上，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赵建拯先生持有康得利公司 20%股权，现任康得利公司总经理，与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赵建拯先生不是本公司的前十大股东。 



 

三、交易标的情况 

1、康得利公司概况 

康得利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 25日。注册资本：1450 万人民币。注册地

址：闽侯县祥谦镇峡南。法定代表人：蔡钦铭。经营范围：速冻食品[冻其他食

品（速冻肉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9.06%；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20.94%；赵建拯，20%。 

截至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1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020.76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1,401.05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93.64 万元。 

2、受让标的概况 

本次受让标的为赵建拯持有的康得利公司 20%股权，目前不存在涉及该股权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股权查封、冻结等情形。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 月 30 日 201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020.77 4,009.26 

负债总额 4,421.81 4,743.61 

净资产总额 -1,401.05 -734.35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 月-11 月发生额 2014 年度发生额 

营业收入 7,299.06 6,506.08 

营业利润 -673.14 -1,596.47 

净利润 -666.70 -1,54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3.86 5,106.16 

说明：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已经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闽华兴所(2015)审字 A-11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受让标的评估 

康得利公司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

值为人民币-1,401.05万元。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了闽中兴评字（2015）第 6022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对康

得利公司进行评估,评估后，康得利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的评估

价值为-193.64 万元，增值额为 1,207.41 万元，增值率为 86.18%。资产评估汇

总表如下：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款 

甲方持有的康得利公司 20％股权认缴出资额为 290万元人民币以零元价转

让给乙方。 



 

2、甲方的承诺与保证： 

（1）甲方承诺其具备签约资格和能力，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合法拥有

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 

（2）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甲方保证其持

有本合同项下的股权不存在任何瑕疵，包括但不限于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

被任何第三人的追索与未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等。 

3、税收和费用 

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4、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双方都应认真履行。任一方违约，违约方赔偿由此给守约方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若甲方未按时协助康得利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则

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0万元。 

五、受让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让股权有利于整合公司资源，利用康得利公司在烤鳗行业的品牌度和

知名度，提升康得利公司的运营和管理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不会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也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

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4、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9 日 




